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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作为杭州

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数码”或“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债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相关法规的要求，对公

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574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不超过1,650万股。公司实际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1,65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7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255.00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3,880.06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374.94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8]104号）《验资报告》。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113号）同

意注册，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72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172,0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5,600,000.00元（不含

税）后，实收募集资金为人民币166,400,000.00元。另减除律师费、验资费、资

信评级费和发行手续费等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

2,103,048.18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64,296,951.82元。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天健验〔2022〕93号《验证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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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和余额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20,374.94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等金额 1,236.17 

减：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17,605.42 

其中：本报告期使用金额 12.18 

其中：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17,593.24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005.69 

募集资金余额 0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

和余额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6,429.7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等金额 484.19 

减：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2,624.93 

其中：本报告期使用金额 494.67 

其中：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2,130.26 

补充流动资金 4,329.70 

募集资金余额 9,959.26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2018年5月公司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

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杭州银行科技支行、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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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江汉科技支行及保荐机构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2021年8月30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变更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1），2021年9月28日公司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7）。公司与东方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关保荐协议，聘请东方投行为保荐机构，原保荐机构爱建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东方投行承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天

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及保荐机构东方投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

行及保荐机构东方投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江汉科技支行及保荐机构东方投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公司于2022年5月17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

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的“高性能热转印成像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已基本建设完毕，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公司将“高性能热转印成像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结余募集资金4,005.69万元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2年6月13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部

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2），注销了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平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2022年6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注销了杭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2023年4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注

销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江汉科技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及保荐机构

东方投行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也相应终止，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全部注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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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2年11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于2022年12月8日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股权的议案》。公司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用途，将原拟投入“全球营销中心建设项目”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2,374.94万元及其利息收入、理财收益全部用于收购安徽维森智能识别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维森公司”或“维森智能”）100%股权，剩余部分以自

有资金支付。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

权利，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就可转债募集资金与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平支行及保荐机构东方投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协支行及保荐机构东方投

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2023年12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于2023年12月21日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将原拟投入

“热转印涂布装备及产品技术升级项目”“信息化和研发中心升级项目”“安全

环保升级项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9,475.07万元及其利息收

入、理财收益（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全部用于“年产

2.3亿平米智能识别材料生产线（二期）项目”。该项目以维森智能为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总额10,018.34万元，公司以借款的方式将上述募集资金用于维森智能的

项目建设，差额部分由维森智能以自有资金补足。 

2024年1月1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4）。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维森智能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平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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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荐机构东方投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元）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临平支行 
1202083129900662763 2,938,734.27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临平支行 
1202083129900662887 733,017.60 募集资金专户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同协支行 
201000299929998 1,420,766.16 募集资金专户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临平支行 
903030120190007810 38.97 协定存款帐户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平支行 
201000326547309 94,500,000.00 协定存款账户 

合  计 -   99,592,557.00 -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附表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

照表》、附表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20年4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

目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延期的议案》，公司根据整体发展规划、募投项目

实施情况及公司生产设备现有条件，将“年产2.2亿平方米高性能热转印成像材料

（一期）扩建项目”两条生产线中未实际实施建设的一条生产线，实施主体由公

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天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本公司，实施地点由浙江省嘉兴

市南湖区凤桥镇中兴路223号变更为杭州市钱江经济开发区康信路600号。 

2023年12月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基于整体战略布局及经营发展的需要，为加快产能规划及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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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将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部分及

其利息收入、理财收益全部用于“年产2.3亿平米智能识别材料生产线（二期）

项目”，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维森智能，实施地点由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

东湖街道康信路600号变更为安徽省芜湖市三山经济开发区。 

（三）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情况 

截至2018年4月3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

资金额为9,231.49万元。该预先投入金额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鉴证，并出具了《关于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8]6257号），公司拟以募集资金9,231.49万元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018年5月3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公司募集资金9,231.49万元

置换预先已投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监事会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关于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核查意见》同意此次置换事项。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置换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9,230.90万元。 

2022年5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1,508.94万元

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了《关于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

告》（天健审[2022]7258号）。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置换可转债募集

资金1,508.94万元。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1、经2023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2023年4月14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同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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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超过人民币11,000万元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进行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期限为自公司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

环滚动使用，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文件或协议等资料，公司管理层组织相关部门实施。 

经2024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和

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9,600万元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进行定期存款、结构性

存款，期限为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

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

署相关合同文件或协议等资料，公司管理层组织相关部门实施。 

2、截至2023年12月31日，使用部分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

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1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临平支行 

协定 

存款 

活期保

本型 
9,450 2023.11.04 2024.02.03 0.2%—2.95%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

况。 

（六）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的“高性能热转印

成像材料生产基地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毕，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益，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将“高性能热转印成像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结余

募集资金4,005.69万元（含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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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0万元；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9,959.26万元，其中509.26万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的活期账户内，另有9,4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

购买银行协定存款。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2年11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于2022年12月8日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股权的议案》。公司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用途，将原拟投入“全球营销中心建设项目”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2,374.94万元及其利息收入、理财收益全部用于收购安徽维森智能识别材料

有限公司100%股权，剩余部分以自有资金支付。 

公司于2023年12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于2023年12月21日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将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部分及其利息

收入、理财收益全部用于“年产2.3亿平米智能识别材料生产线（二期）项目”。 

该项目以公司全资子公司维森智能为实施主体，项目投资总额10,018.34万元，公

司以借款的方式将上述募集资金用于维森智能的项目建设，差额部分由维森智能

以自有资金补足。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均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

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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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天地数码2023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

使用募集资金均履行了相关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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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 年度 

编制单位：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374.94 
本报告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12.1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7,605.4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374.9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1.66%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高性能热

转印成像

材料生产

基地项目 

年产 1.2 亿平方

米高性能热转

印成像材料（一

期）建设项目 

否 18,000 14,858.24 0 14,858.24 100.00 
2022 年 3 月

31 日 
558.11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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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2.2 亿平方

米高性能热转

印成像材料（一

期）扩建项目 

-275.96 否 

全球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是 2,374.94 - - - - - - 不适用 否 

收购安徽维森股权 是  2,374.94 12.18 2,747.18 100.00 
2022 年 12 月

31 日 
1,895.18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0,374.94 17,233.18 12.18 17,605.42 - - 2,177.33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无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无 

合计  20,374.94 17,233.18 12.18 17,605.42 - - 2,177.33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 

未达到预计收益情况 

年产 1.2 亿平方米高性能热转印成像材料（一期）建设项目为一条生产线，原位于浙江天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

天浩公司”），出于提升公司产能，匹配市场需求，统一管理及降本增效的目的，生产线于本期 5 月停产，7 月搬迁至安徽维森公司。

本期未达到预计收益主要系生产线搬迁调试影响。 

年产 2.2 亿平方米高性能热转印成像材料（一期）扩建项目分为两条生产线，其中一条已于 2021 年 5 月建成投产，另一条于 2022

年 3 月底建成投产，未达到预计收益主要系位于浙江天浩公司的生产线本期搬迁调试影响。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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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根据 2020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延期的议案》，

公司根据整体发展规划、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及公司生产设备现有条件，将“年产 2.2 亿平方米高性能热转印成像材料（一期）扩建项目”

两条生产线中未实际实施建设的一条生产线，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天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本公司，实施地点由浙江

省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中兴路 223 号变更为杭州市钱江经济开发区康信路 600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9,231.49 万元，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意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鉴证报告》（天健审[2018]6257 号）。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置换募集资金 9,230.90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2022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高性能热转印成像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结项，并将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后的募集资金共计 3,960.64 万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际结余 4,005.69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出现募集资金结余原因系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本着合理、高效、节约的原则，从项目实际需求出发，科学审

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强对项目费用的监督和管控，降低项目建设的成本和费用，节省了

资金支出。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理财收益，且由于项目延期因素，存放时间拉长也在客观上产生了较多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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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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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 年度 

编制单位：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429.70 
本报告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494.6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475.07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6,954.6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475.0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7.67%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热转印涂布装备及产品技术

升级项目 
是 6,624.50 1,400.04 393.77 1,400.04 100.00 

2023 年 12 月

31 日 
-555.59 否 否 

信息化和研发中心升级项目 是 2,455.00 530.84 73.69 530.84 100.00 - - 不适用 否 

安全环保升级项目 是 3,020.50 694.05 27.21 694.05 100.00 - -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4,329.70 4,329.70  4,329.70 100.00 - -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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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2.3 亿平米智能识别材

料生产线（二期）项目 
是  9,475.07  - - 

2026 年 10 月

31 日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6,429.70 16,429.70 494.67 6,954.63 - - -555.59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无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无 

合计  16,429.70 16,429.70 494.67 6,954.63 - - -555.5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热转印涂布装备及产品技术升级项目生产线未达到预计收益，主要系本期项目初投产，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效益需逐步释放。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2023 年 12 月 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基于整体战略布局及经营发

展的需要，为加快产能规划及产业布局，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将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部分及其利息收入、理

财收益全部用于“年产 2.3 亿平米智能识别材料生产线（二期）项目”，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维森智能，实施地点由浙江省杭

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康信路 600 号变更为安徽省芜湖市三山经济开发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2023 年 12 月 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将原拟投入“热转印涂布

装备及产品技术升级项目”“信息化和研发中心升级项目”及“安全环保升级项目”尚未使用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

9,475.07 万元及其利息收入、理财收益（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全部用于“年产 2.3 亿平米智能识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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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二期）项目”的建设，该项目以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维森公司为实施主体，项目投资总额 10,018.34 万元，公司以借款的方

式将上述募集资金用于安徽维森公司的项目建设，差额部分由安徽维森公司以自有资金补足。本次变更后，原募投项目后续建设将

根据实际进展情况由公司以自有资金继续投入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2022 年 5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1,508.94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2]7258 号）。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置换可转债募集资金 1,508.94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情况 

2023 年 3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1,000 万元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进行定期

存款、结构性存款，期限为自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2023 年公司购买温州银行协定存款 7,200

万元，收到银行利息 23.62 万元；购买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定存款 9,450 万元，收到银行利息 232.47 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用途：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9,959.26 万元（包括活期存款和协定存款等），公司将募集资金余额用于陆续投入承诺募集

资金项目。去向：剩余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存款专户、购买协定存款等。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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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3 年度 

编制单位：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收购安徽

维森股权 

全球营销中

心建设项目 
2,374.94 12.18 2,747.18 100.00 2022 年 12 月 31 日 1,895.18 是 否 

年产 2.3 亿

平米智能

识别材料

生产线（二

期）项目 

1、热转印涂

布装备及产

品技术升级

项目；2、信

息化和研发

中心升级项

目；3、安全

环保升级项

目。 

9,475.07    2026 年 10 月 31 日 0 不适用 否 

合  计 － 11,850.01 12.18 2,747.18  － 1,895.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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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明（分具体项目） 

一、收购安徽维森股权： 

变更原因：公司综合考虑经济形势、市场环境，以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董事会调整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将“全球营销中心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收购安徽维森 100%股权。 

决策程序：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用于收购股权的议案》。该议案于 2022 年 12 月 8 日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信息披露情况：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披露《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用于收购股权的公告》将变更情况对外公告。 

二、年产 2.3 亿平米智能识别材料生产线（二期）项目： 

变更原因：原募投项目“热转印涂布装备及产品技术升级项目”“信息化和研发中心升级项目”“安全环

保升级项目”处于实施阶段，实际执行过程中因受到市场新型设备升级、市场产品需求多样化以及安装工作进

度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未能按计划的进度实施，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公司董事会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将尚未使用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投资建设“年产 2.3 亿平米智能识别材料生产线（二期）

项目”。 

决策程序：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的议案》。该议案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信息披露情况：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6 日披露《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

公告》将变更情况对外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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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张 伊                刘铮宇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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